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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南投縣初賽參賽隊伍注意事項112.10.25 

一、比賽時間：112年11月9、10日(四、五) 

二、比賽場地：南投市漳興國小活動中心 

    1.團體甲、乙、丙組及個人組在地板表演，由右側進場，由左側退場。 

    2.個人組及團體乙、丙組場地規格：平面場地寬14公尺、深11公尺(左右各三道翼 

幕，黑色高3公尺背板，背板後設置穿越通道1.5公尺)。團體甲組：長22公尺， 

寬14.5公尺。 

三、比賽前 

    1.相關訊息公佈於全國舞蹈比賽資訊官網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，請各隊密切注意。 

    2.彩排 

 (1)預約時間：10月 25日領隊會議當天登記，額滿為止。 

 (2)彩排時間：11月7日(二) 09:00-15:40  

              11月8日(三) 09:00-11:40  

 (3)因參賽隊伍眾多，團體組每隊彩排時間為20分鐘(依現場大型電子鐘為準)。 

 (4)個人組不提供彩排時間。 

 (5)未按時到場排練以自動放棄論，亦不得異議，為避免影響其他單位排練，各參賽

單位不得逾時。 

 (6)彩排時段，請指導參賽人員勿在校園任意穿梭，以免影響教學活動。 

 (7)彩排時大會僅提供場地，不提供燈光、音響、冷氣，請自備手提 CD或 USB音響及

擴音器。 

    1.比賽場地圖、學校位置圖另行公佈，請自行參閱。 

    2.參賽隊伍一律從復興路學校校門口進出，活動中心前廣場開放遊覽車、大型車、 

      小型車、載送道具車進出及停車。 

    3.比賽期間，各單位活動範圍: 

      活動中心（內有男女洗手間）、各棟大樓1樓（提供男女洗手間）及活動中心地

下室更衣化妝區，請勿進入教室區及大聲喧嘩，請各單位指導老師約束學生的

秩序。 

    4.比賽所用音樂: 

     (1)請準備音樂CD或USB並自行測試正常並寫上單位名稱，請勿黏貼標籤 

     (2)自備音樂CD或USB兩組(一組為備用且格式須為MP3檔案類型) 

     (3)音樂CD或USB 不可錄多首曲目並應在該項比賽報到時聽從工作人員指示， 



2 
 

     於指定時間由主辦單位負責播放之工作人員陪同試音及播放。 

     (4)參加兩項比賽以上，請將音樂分曲單片燒錄或不同USB避免播放錯誤，影響演

出。 

四、報到 

    1.報到時間分上、下午賽程， 

     (1) 11月9日上午請於7：40-8：20完成報到，08:30上午賽程開始。 

         11月9日下午請於12：30-13：10完成報到，下午13:20賽程開始。 

     (2) 11月10日上午請於7：40-8：20完成報到，08:30上午賽程開始。 

         11月10日下午請於12：20-13：10完成報到，下午13:20賽程開始， 

         預計下午14:50閉幕 

      此為預訂時間，實際報到時間請密切留意當天公布為準 

2.領取及繳交 

    (1)領取秩序冊及相關證件:3種證件(不同張數)，一律都貼左手臂 

     (播音證*1、攝錄影證*2、道具證:(個人組:10張、乙丙組:15張、甲組:20張 )， 

      所有證件一律黏貼於左手臂，以利工作人員辨識後入場。) 

    (2) 團體或個人參加單位若有準備節目說明或故事大綱，可自行列印5份， 

     並於報到時一併繳交，由服務組工作人員於該類組比賽前，轉交評審委員參考。 

(節目說明或故事大綱 ，並非一定要繳交) 

      注意: 請務必統一於右上角註明參賽組別、出場編號、節目名稱。 

    4.檢錄進場時: 

     (1)請隨時留意賽程實際進行時間，檢錄預備區於活動中心右側，以利比賽進行。: 

    (2)當大會報告下一個出賽單位時，請該單位儘速就預備位置清點人數，備妥道具。 

       比賽出場前若經唱名三次未出場，以棄權論。 

五、比賽中 

1.依競賽規程規定演出時間（含場布及復原）： 

        (一)各組演出時間規範如下： 

          1.個人組：以 6 分鐘為限。 2.團體乙、丙組：以 9 分鐘為限。 

          3.團體甲組：以 10 分鐘為限。 

          4.上述時間僅適用於112學年度南投縣縣賽，進全國決賽隊伍請再留意全國

規定時間。 

        (二)計時標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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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個人組及團體乙、丙組，演出之開始（以表演人員進入比賽規範場地內或

聲音、影像之出現等），為計時之開始；以退場及場地復原完成，為計時

之結束。場地之復原以大會舞監之認定為準，若不符合或未達標準扣總平

均分數3分。（請勿有細碎物品遺留於比賽黑色地墊上） 

        (三)各組演出時間每逾時30秒鐘，扣總平均分數1分，如未滿30秒鐘者， 

           以30秒鐘計算。 

        (四)本縣得逕行參加決賽之學校(110及111學年度團體特優名單：國中B團體

丙組民俗舞-埔里國中、國中B團體乙組民俗舞-大成國中、國小B團體乙組古典

舞-北山國小)，可免初賽，直接參加決賽-不佔縣市名額，不列初賽成績。若學

校出席參加初賽，則列入本縣直接逕級種子隊伍表演組，安排於相同舞蹈類別

時出場表演，比賽成績列為特優，獎勵比照本計畫第十八點。 

    2.依競賽規程規定比賽中請勿錄影，大會為保障編舞人及參賽單位之權益，參觀

人員請勿私自錄影，以免侵犯編舞人之著作權。另外為避免干擾參賽單位之演

出，參賽期間禁止拍照（持大會攝影證者除外）。比賽進行中不得在場內使用手

機、錄影、錄音及拍照等事項，若有上述事項經大會工作人員勸說不聽者，大

會工作人員得請其出場。欲拍照請用高ISO（400以上）的設定，禁用閃光燈。 

    3. 比賽前，請參賽單位派一位老師，抵達播音處協助音樂播放,並於播放完畢後， 

      自行取回音樂CD或USB，若有自費購置的DVD也是在播音處，繳清費用直接與廠

商領取。 

    4.參賽單位或個人對排定之賽程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更。 

    5.置於舞台右側旁的顯示幕，隨時公告目前比賽隊伍，請密切注意出場順序。 

六、秩序 

       1.比賽進行中請保持安靜，勿隨意走動或進出會場，並請在換場時進出，以免影     

        響比賽進行。 

       2.大會提供 A、B棟教室 1F及活動中心地下室，作為熱身休息區及更衣室、化妝 

         間，請各參賽單位斟酌使用。 

    3.各參賽單位於休息區時請維持秩序，不得大聲喧嘩，且不得以手機或任何方式

錄影。 

    4.為確保評審作業不受干擾，請勿進入評審席。 

    5.為維護會場的整潔工作，請參賽單位做好垃圾分類的工作，依指示處理，勿隨 

     意亂丟物品。 



4 
 

七、其他 

1.為尊重個人之智慧財產，本會現場提供錄影服務，比賽期間統一安排錄影，如需

錄製貴校比賽之現場實況，請於表演時向現場錄影廠商洽詢。媒體製作費用DVD 

酌收工本費(請直接繳交給廠商單位)，並於賽後自行領取錄製的DVD。 

2.如參賽學校有必要現場拍照，僅開放一人以在不影響比賽下拍照(需於報到時領

取拍照證，並於貴校表演時在拍照區內拍攝，學校表演結束後隨即離場)。 

3.參賽單位使用之道具若嚴重影響比賽場地之清潔，應於該節目結束後，立即且主

動協助清掃比賽場地，以利後續比賽順利進行。 

   4.評審教授只做總評，不個別撰寫評語。 

   5.頒獎於每個半天賽程結束後舉行，若不在場則採用郵寄方式寄發。 

6.大會提供附近餐飲店家資料供參考，但不提供代訂服務，需要者請自行訂購 

7.為期許賽程順利圓滿，比賽進行中，各位來賓請保持肅靜，並不得以任何形式進

行錄影(需錄製者請持攝錄影證至管制區錄影)。參觀及休息區設在活動中心二樓

及A.B棟室內集合場，請未參賽者到活動中心二樓及休息區，並保持環境整潔。 

9.除中午用餐時間外，選手比賽時，活動中心場內(含二樓觀眾區)禁止飲食及大聲

喧嘩。 


